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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與範圍 
1.1 為實現高中均質、區域均衡與大學社會責任，考生經由就讀學校依規定辦理推薦。 

 

2 參考文件（法規／依據） 
2.1  全國性法規 

2.1.1  大學招生委員會聯合會大學甄選入學招生辦法 
2.2  校內相關法規 

2.2.1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 
 

3 權責單位 
3.1  教務處招生組 
3.2  各學系 
 

4 對象 

全程就讀國內同一所高中（職）並修滿高一、高二各學期之當學年度應屆畢業生，符合下

列條件之一者： 
4.1  公立或已立案之私立高級中學普通科學生。 

4.2  教育部核定辦理綜合高級中學全程修習學術學程課程之學生。 

4.3  公立或已立案之高級職業學校附設普通科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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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流程圖 

 

 

 

 

 

 

 

 

 

 

 

 

 

 

 

 

 

 

大考中心學科能力測驗 

甄選入學-繁星推薦 
作業開始 

網路報名 

甄選委員會進行分發比序作業 
及公告統一分發結果 

考生自行辦理 

放棄名額流用至 
指定科目考試分發入學 

考生自行辦理 

本校公告錄取榜單 
及寄發錄取通知單 

受理錄取生放棄入學聲明 

由高中端依規定辦理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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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作業內容 
6.1  大考中心舉辦學科能力測驗考試。 
6.2  考生經由就讀學校依規定辦理推薦。 
6.3  甄選委員會依簡章彙編之校系分則內容、校系志願序及推薦學校推薦優先順位進行分發

比序作業並公告統一分發結果。 
6.4  公告本校錄取名單並寄發錄取通知單。 
6.5  受理錄取生放棄入學資格聲明。 
6.6  名額流用（錄取生放棄名額回流至大學指定科目考試分發入學）。 

 

 

7 附件 
7.1  錄取生放棄入學資格聲明書 

 

承辦人 二級單位主管 一級單位主管 

   

 
 



 

      學年度大學甄選入學繁星推薦招生錄取生放棄入學資格聲明書 

第一聯 大學存查聯 

 

------------------------------------------------------------ 

      學年度大學甄選入學繁星推薦招生錄取生放棄入學資格聲明書 

第二聯 錄取生存查聯 

 
※注意事項： 
1.分發錄取生如欲放棄入學資格者，應填妥本聲明書並經父母(或監護人)簽名或蓋章後，
於    年    月    日前(以郵戳為憑，逾期不予受理)，以限時掛號郵寄錄取大學，否則
不得參加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招生及四技二專各聯合登記分發入學招生。 
2.各大學對於放棄入學資格處理方式，如有其他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辦理。 
3.逾上述放棄截止日，因特殊事由欲放棄入學資格者，應逕向錄取大學聲明放棄入學資格， 
惟一律不得參加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招生及四技二專各聯合登記分發入學招生。 
4.大學於聲明書蓋章後，將第一聯撕下由大學存查，第二聯以掛號寄回考生存查。 
5.聲明放棄入學資格手續完成後，不得以任何理由撤回，請考生及家長慎重考慮。 

 


